
我与财税改革三十年

抚恤救助“一折通”

邓南生

在世纪交替的前后三十年里，正值

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财政跨越

式增长，广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社会

更显和谐的快速发展时期。

回首这三十年，有着许多令人难忘

的故事，如征途上留下的串串脚印，交

织于心，久久挥之不去。

那是2004年的春天，我肩负着重

任走上了县财政局局长的岗位。当时，

财政部门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改革：政

策性财政补贴给农民发“红包”、农业

综合开发为农业“强筋壮骨”、编织社

会保障“安全网”等一系列改革政策的

实施。如何将政策天平向农民倾斜、

把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定格在“植根

民众、造福民生”上，让人们共享公共

财政的阳光雨露，使刚上任的我陷入了

深深的思索。我们已实施的改革也不是

尽如人意。

记得2005年初春的一个早晨，下

着小雨，我刚进办公楼便看见几个人挤

在我的办公室门前。我把他们让进办公

室后，才知道他们都是抚恤救助对象。

他们有的诉说抚恤救助金发放不及时；

有的埋怨救助金发得少、标准不一；

有的反映纳入范围有问题，该享受的没

享受，不该享受的却享受了；也有的告

发补助金被挤占、挪用……听着他们的

诉说，我内心无法平静，我承诺：在一

个星期内一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送走他们之后，我便下到山村走访，以

不负于自己的诺言。我喜爱这种带着责

任行走，去接近和了解那些生活在最底

层普通的农民。在一个跨越县界的小山

村，一位救助对象告诉我：他已经将

近一年没领到救助金了，女儿因无法及

时交纳学费而被迫失学。我资助了他13

岁的女儿，但我却一直不能肯定，在那

个靠蓄积水作为饮用水的山区，在那块

贫脊得连草都不长的地方，我让一个

女孩多识几个字，是否比给她留下几袋

口粮更有意义？

在山村之行的开始，我以为我足

够冷静、客观，以为我的山村之行仅仅

是一次责任的行走，而没有想到它竟

然频繁地驻足于现实的忧虑之中。回

到局里，我夜不能寐，行走中形成的“困

惑”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之所以会出

现群众反映的上述问题，主要是旧的

发放形式僵化，环节繁多（从县到救助

对象手中共有 5个环节），部门利益作

祟……能不能打破这种旧的模式，让

救助对象也像公务员领工资一样，按

时到银行领取救助金，进而建立起惠

及全县人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我把这

个想法放到局领导班子会上讨论，得

到了一致赞同，大家都认为这是真正

的爱民便民之举。

然而，对发放形式进行改革与调

整犹如捅了“马蜂窝”，有人说我多管

闲事，也有人说我想“拢权”。面对来自

部门和基层的反对声与种种压力，我没

有退缩。我深深感到：财政改革必然

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引起一些人的

误解，但个人的事小，群众的事大。中

央实行以财政为主的社会发放，为的

是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及时送到急需要

帮助的困难群众心上。作为财政干部，

我们必须把老百姓的烦恼当作自己的

烦恼去思考，帮助出主意解决，不负于

人民的托付。

在全面摸清情况后，我们冲破思

想的禁锢，把改革社会保障机制作为

改善民生的大事来抓，以民生工程撑起

“惠民大厦”。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我们将“农村低保、定补、定抚、

五保户、残疾军人和精简退职”等六种

人员统一纳入到救助范围，组织人员

对上述对象重新进行拉网式审核确定，

并建立电子信息化管理档案。在此基

础上，全面实行以“折”代发，一步到

位，将补助资金直拨银行，救助户凭存

折和救助证直接到银行领取。为使这

项制度从墙上走下来，我们规范操作部

门行为，强化权力制约，有条不紊地按

照“民政准确上报，财政审核拨付，银

行及时发放”的程序办事，并分步建立

起了责任追究、档案管理、监督检查、

群众监管等新机制，将抚恤救助金发

放工作引入“阳光地带”，有效地杜绝了

关系保、人情保、吃死保的发生。经过

全局上下几个月的共同努力，我们克服

了重重困难，于 2005年7月，在全省率

先实行了抚恤与社会救助资金“一折通”

发放。这一改革，无疑包含着浓浓的社

会关怀，成为财政伸向弱势群体的坚

实臂膀，让那些困难群众在政府的援

助下，充满生活的信心与希望。

凯歌壮行三十年。三十年来，我们

的财政工作在改革大潮的浪尖上，卷起

了一串串浪花。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

的光芒。我们将继续在阳光下前行。

（作者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崇

仁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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